
据 “中国法院网 ” 报道 ，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少年及家事审判庭日前受理了

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申请人小丽与被申请人小伟系

夫妻关系 ， 双方均系再婚 ， 居

住在小丽婚前房屋内 。 小丽因

遭受小伟家暴多次报警 ， 决定

起诉与小伟离婚 。 小丽担心起

诉离婚后双方矛盾会进一步激

化， 小伟会再次施暴 ， 故小丽

向天宁区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

庭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日前，

天宁区法院发出首份强制心理

干预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院审理后认为 ， 申请人

小丽有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

险， 符合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条件。 为保障妇女权益 ， 除

了依申请禁止被申请人小伟殴

打 、 威胁 、 跟踪 、 骚扰小丽 ，

责令小伟限期迁出小丽的居所

外， 为有效化解家庭矛盾 ， 承

办法官决定根据 2022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 《江苏省反家庭暴力

条例》， 责令小伟在人身安全保

护令六个月的有效期内定期接

受心理辅导矫治 ， 同时对小丽

进行心理疏导 ， 由专业的心理

咨询师为小伟和小丽解开 “疙

瘩”， 妥善处理离婚纠纷。

承办法官在人身安全保护

令后附上了为小伟制定的第一

期心理辅导时间表 ， 要求小伟

在四周内每周按时至天宁区法

院少年家事审判中心妇女儿童

公益心理咨询服务站接受心理

辅导矫治 ， 后期心理辅导安排

将根据第一期心理疏导的情况和

效果再行确定。

《江苏省反家庭暴力条例 》

在反家庭暴力法的基础上细化了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具体措施， 其

中包括责令被申请人接受法治教

育和心理辅导矫治 ， 并规定长

期、 多次实施家庭暴力或者因实

施家庭暴力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

刑事处罚的加害人， 应当接受心

理辅导与行为矫治。

2022 年 3 月 5 日， 最高人民

法院、 全国妇联、 教育部、 公安

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加

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

的意见》， 要求在人身安全保护

令有效期内， 对加害人进行法治

教育， 必要时对加害人、 受害人

进行心理辅导。

全国首份强制心理干预人身安全保护令

■链接

明确保护令的执行方式

潘轶 ： 根据 《反家庭暴力

法》 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人身安

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 公安

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

会等应当协助执行。

但这一规定较为原则， 人身

安全保护令作出后如何进入强制

执行、 协助执行部门具体如何协

助等均需要进一步细化落实。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分为

两类： 一类是作为义务的执行，

比如 “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

所”； 另一类是不作为义务的执

行， 比如 “禁止被申请人骚扰、

跟踪 、 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

属”。

对于不作为义务， 不需要当事

人申请强制执行， 但是如果被申请

人违反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申请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对

于作为义务 ， 如果被申请人不履

行， 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意见》 明确， 被申请人不履

行或者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申

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对公安机关、 居民委员会、 村

民委员会、 妇女联合会等相关单位

的协助执行义务， 《意见》 也作出

了具体规定。 其中， 公安部门除了

协助督促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及

时出警外， 还需要将情况通报给人

民法院， 真正地实现部门联动。

除此之外， 居民委员会、 村民

委员会、 妇女联合会则可以发挥矛

盾纠纷化解一线优势， 跟踪记录人

身安全保护令执行情况， 提供法治

教育、 心理辅导， 并帮助受害人及

时与人民法院、 公安机关联系， 切

实调动各部门协同的反家暴联动机

制活力。

《意见》 明确， 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对其他相关单位的协助执行义务， 《意见》 也作出了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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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保护令”升级

主持人:

《反家庭暴力法》 实施 6 年以来， 人身安全保护令签

发数量逐年上升， 有效预防和制止了家庭暴力的发生或者再

次发生。

今年 3 月 5 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妇联、 教育部 、

公安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贯彻实施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完善细化了相关规

定， 提高了家庭暴力受害人保护力度和水平。

基于这一 《意见》，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发出了全国首份包含强制心理干预内容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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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轶 ： 2016 年实施的 《反家

庭暴力法》 首次在法律层面设立了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规定因遭受

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

险的当事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

2020 年 《民法典 》 出台后 ，

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开

拓， 制定了 “人格权行为禁令” 制

度， 《民法典》 第九百九十七条规

定： “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

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

人格权的违法行为 ， 不及时制止

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

损害的， 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

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

施。”

该制度大大拓展了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适用范围， 不止在家庭暴力

上， 特别是对一些非暴力手段 ， 例

如持续的骚扰、 诽谤 、 侮辱等行为

也可以申请禁令要求制止。

而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全国妇联、

教育部、 公安部、 民政部、 司法部、

卫生健康委共同发布的这份 《意

见 》， 则进一步完善细化了相关规

定， 提高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保护

的力度和水平。

和晓科 ： 《民法典 》 针对监

护、 收养等涉及未成年人的情况，

分别作出了 “最有利于 ” 被监护

人 、 被收养人的规定 ， 2020 年修

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 也将坚

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作为基本原

则。

《意见》 积极贯彻未成年人保

护相关政策法律精神 ， 给予未成年

人特殊、 优先保护， 明确贯彻实施

人身安全保护令， 还应当坚持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就未成年人接

受询问、 提供证言等情况 ， 针对性

地规定为其提供适宜场所环境 、 可

不出庭作证等， 充分考虑未成年人

身心特点， 尊重其人格尊严。

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意见》积极贯彻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政策法律精神，给予未成年人特

殊、优先保护。

人身安全保护措施持续升级

《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完善细化了相关规

定，提高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保护的力度和水平。

李晓茂： 对于家庭暴力， 长期

以来有 “家丑不可外扬” “清官难

断家务事” 等等认识误区， 导致遭

受家暴的人往往不愿或者不敢声

张， 知悉情况的人则认为与己无关

而不向相关部门报告。

为此《意见》细化了特定主体的

强制报告义务，规定民政部门、医疗

机构在工作、 诊疗过程中发现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情

况，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学校、

幼儿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

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应当及时向公

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充分

发挥多部门联动合力，共同保护家庭

暴力受害人合法权益。

此外 ， 《意见 》 还要求司法行

政机关加大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法

律援助力度， 畅通法律援助申请渠

道， 帮助家庭暴力受害人运用法律

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细化特定主体强制报告义务

《意见》细化了特定主体的强制报告义务，还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加大

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法律援助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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